
高雄市旅行商業同業公會  (函) 
 

受文者：全體會員旅行社 

速別：最速件 

密等及解密條件：普通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05年 12月 15日 

發文字號：高市旅行(105)良字第 389號 

主旨:關於近日獲報有旅客於主要風景區信用卡遭竊以致受盜刷情事，敬請

查照。 

說明： 

1. 依據交通部觀光局 105 年 12 月 13 日觀業字第 1053005465 號函辦

理。 

2. 近日獲報有旅客於臺北市忠烈祠、故宮、鼎泰豐及日客市場等地遭

竊事件頻繁，遺失多為信用卡或現金，惟證件尚無遺失，經家人聯

繫，始知悉遺失之信用卡遭盜刷，有金額高達日幣 60 萬元等情。 

3. 我國觀光旅遊正蓬勃發展，國人國內旅遊與國際旅客數量逐年升高，

亦帶動相關行業發展;惟近日獲報有上開遭竊及盜刷信用卡等事件

發生，恐有損我國之國際觀光形象，爰請會員旅行社加強查緝，保

障旅客旅遊安全，以維我國觀光環境，促進觀光業及其相關產業發

展。 

 

 

理 事 長 

公會地址：(801)高雄市前金區市中一路 167號 5樓 

電    話：(07)241-3881 

 


